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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裕重工”）委托，作为通裕重工

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发行办法》《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和《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已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0 年 12 月 9 日作出的《关于通裕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

020347 号）（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中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的事项，

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合称“前期文件”）的补充与修改，并构成前期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本所在前期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前期文件中所使用简

称的释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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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本次拟向控股股东珠海港集团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44 亿元，发行完成后珠海港集团将持有发行人 20.34%股份。2020 年 11 月 6 日

上市公司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能重工）披露其控股股东将变

更为珠海港集团。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控股股东珠海港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天能

重工）是否与发行人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是否构成同业竞争，如是，结

合目前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披露未来对上述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业务

的安排，是否采取了切实有效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说明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问题 1 的相关要求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第二轮审核

问询函》第 1 题） 

根据发行人《2019 年年度报告》等公告，天能重工关于控制权变更的《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公告，发行人关于拆除、搬运、租金的测算表

等资料以及发行人的书面说明，相关情况如下： 

（一） 发行人与天能重工不构成同业竞争 

1. 产品用途及工艺不同 

通裕重工主营业务为大型铸锻件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业务，

风电业务产品主要为风电主轴及风电类铸件。其中风电主轴主要作用于连接叶片

转轮体和增速机，是连接轮毂、齿轮箱的重要部件，风电类铸件产品主要包括轮

毂、底座、轴承座等，轮毂用于将叶片载荷传递到底座及传动系统，底座及轴承

座用于固定发电机组位置。天能重工生产的塔筒在风力发电机组中主要起支撑作

用，载荷强度要求较高，虽然通裕重工产品与天能重工同属于风电设备领域，但

不属于同类产品。 

风电主轴的主要生产工艺为熔炼、制取坯料、锻造、机加工，风电类铸件产



 

3-4 

品的主要生产工艺为熔炼、造型、浇铸、清理、机加工，根据《天能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天能重工主要产品

塔筒的生产工艺为卷制成型、焊接和内件装配。 

通裕重工与天能重工的产品共同构成了风电整机的重要部件，但产品用途及

生产工艺不同。 

2. 供应商不同 

通裕重工生产风电产品采购的相关原材料主要为废钢、生铁等，2019 年通裕

重工分别采购废钢及生铁 49,587.87 万元及 32,125.88 万元，占当年采购金额比例

分别为 16.61%及 10.76%。由于同时从事煤炭贸易业务和硬质合金业务，通裕重工

还采购煤炭及合金等原材料。2019 年，通裕重工采购的前五大供应商主要为煤炭、

合金、能源等供应商。 

根据《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天能重工生产风电产品采购的相关原材料主要为钢板，天能重工 2019

年度采购的前五大供应商主要为钢板供应商。2019 年天能重工采购钢板 109,778.21

万元，占当年采购金额比例为 54.27%。 

通裕重工具有独立的采购部门和业务人员，拥有独立的采购渠道，不存在依

赖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进行采购的情形，通裕重工与天能重工 2019 年度前五大

供应商未重叠。 

3. 客户不同 

通裕重工主要客户为风电整机厂，天能重工主要客户为风电运营商，通裕重

工具有独立的销售部门和业务人员，拥有独立的销售渠道，不存在依赖控股股东

或其他关联方进行销售的情形，通裕重工与天能重工 2019 年度前五大客户未重叠。 

由于部分整机厂同时投资风电场进行运营，因此通裕重工与天能重工可能存

在远景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景能源”）等少量客户重叠，且远景能源占比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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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与珠海港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根据《募集说明书》，珠海港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经

营、管理，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大型铸锻件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珠海港集团

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

查网站，除发行人外，珠海港集团的主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存在风电相关

的内容。 

根据珠海港集团的书面确认，珠海港集团的主要控股子公司未从事与发行人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 珠海港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20 年 12 月 7 日，珠海港集团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载明“本

公司为通裕重工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企业（包

括但不限于拟控制的上市公司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的业务与通裕重

工及其附属企业主营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四） 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就上述事项，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综上，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天能重工的塔筒业务与发行人风电主轴、铸件

业务属于同一行业，但不属于同类产品，双方主要产品的用途及生产工艺不同，

销售及采购独立，发行人与天能重工的 2019 年度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未重叠，

通裕重工与天能重工不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珠海港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珠海港集团已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发行人已在

《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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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0年 6月末，公司固定资产中的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177,731.08

万元，其中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的账面价值为 68,387.52 万元，占比达

38.48%。 

请发行人以列表方式补充说明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所在地、面积、

性质、用途（自用或出租）、是否为发行人主要生产或办公场所、对应的账面价

值、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目前办证进展等事项，说明办理证书是否存在实质

障碍，未办理证书是否可能导致发行人被行政处罚，是否可能构成重大违法，如

该等房屋及建筑物被责令拆除是否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并充分披露相关风

险。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第 2 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财务数据，禹城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等部门出具的书面

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情况表》等资料以及发

行人的书面说明，相关情况如下： 

（一） 请发行人以列表方式补充说明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所在

地、面积、性质、用途（自用或出租）、是否为发行人主要生产或办公场所、对

应的账面价值、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目前办证进展等事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书面说明，“截至 2020 年 9 月末，通裕重工及子公司未办

妥产权证书房屋及建筑物的相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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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性质 用途 

是否为发行人

主要办公场所 

土地

性质 
… 

账面价值 

（万元） 

未办妥产权证书原

因 
目前办理进展 

1 新型装备车间厂房 德州市（禹城） 35,000.00 生产 自用 是 工业 … 9,134.67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2 铸钢车间 德州市（禹城） 34,503.00 生产 自用 是 工业 … 18,038.36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3 铸铁车间厂房 德州市（禹城） 34,015.00 生产 自用 是 工业 … 7,791.78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4 核废料车间 德州市（禹城） 30,602.00 仓储 自用 否 工业 … 6,469.87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5 信商仓库 德州市（禹城） 23,000.00 仓储 自用 否 工业 … 4424.10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6 机加工车间 德州市（禹城） 18,556.58 生产 自用 是 工业 … 4,394.77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7 研发综合楼 德州市（禹城） 17,113.09 行政办公 自用 是 工业 … 5,375.32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8 废钢库 德州市（禹城） 8,107.00 仓储 自用 否 工业 … 1406.32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9 结构厂厂房 德州市（禹城） 6,615.00 生产 自用 是 工业 … 659.38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0 机加工车间仓库 德州市（禹城） 4,894.42 生产、仓储 自用 是 工业 … 522.67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1 科研楼 德州市（禹城） 4,310.00 行政办公 自用 是 工业 … 446.47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2 创新园职工公寓楼 1 号楼 德州市（禹城） 4,072.80 宿舍 自用 否 工业 … 404.53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3 创新园职工公寓楼 2 号楼 德州市（禹城） 3,653.47 宿舍 自用 否 工业 … 404.53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4 铸铁车间办公楼 德州市（禹城） 3,239.05 行政办公 自用 否 工业 … 171.37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5 创新园办公楼 德州市（禹城） 3,000.00 行政办公 自用 是 工业 … 299.45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6 实验楼 德州市（禹城） 2,377.00 行政办公 自用 否 工业 … 88.61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7 创新园宿舍 德州市（禹城） 1570.00 宿舍 自用 否 工业 … 42.13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8 热工艺办公楼 德州市（禹城） 975.00 行政办公 自用 否 工业 … 155.23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19 宝利办公楼 德州市（禹城） 972.00 行政办公 自用 是 工业 … 119.93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20 信商办公楼 德州市（禹城） 468.00 行政办公 自用 是 工业 … 91.84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 正在办理 

21 青岛宝鉴车间 青岛市 34,093.00 生产 自用 否 工业 … 7,475.74 
正在竣工结算，正常

推进 
正在办理 

合计 271,136.41 — 67,917.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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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明办理证书是否存在实质障碍，未办理证书是否可能导致发行人被

行政处罚，是否可能构成重大违法，如该等房屋及建筑物被责令拆除是否影响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1. 青岛宝鉴前述位于青岛即墨区的房屋及建筑物前期建设手续齐全，取得产

权手续正常推进中，并已完成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规划验收等前期建设手

续的办理。目前正在办理消防验收手续，已提交消防验收申请。按照办理前述各

项手续的一般流程预计，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完成产权证书的办理。若受到疫情或

其他突发因素的影响，办理进度可能延迟。 

2. 针对发行人及信商物资前述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禹城）的房屋及建筑物，

目前，相关房屋及建筑物已完成现状测绘，经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接下来

将进行：（1）根据现状测绘结果，由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符合规划的证明；（2）在

（1）事项完成后，由建设主管部门出具建筑物符合建设质量要求的证明；（3）在

（2）事项完成后，由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办理产权证书。按照办理前述各项手续

的一般流程预计，将于 2021 年上半年完成不动产权证的办理。若受到疫情或其他

突发因素的影响，办理进度可能延迟。 

同时，发行人及信商物资已取得所在地政府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具体情况

如下： 

2020 年 8 月 19 日，禹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出具证明文件，载明：“通裕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不存在重大行政处罚”。 

2020 年 9 月 17 日，禹城市住房与建设局出具证明文件，载明：“因历史原因，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裕重工”）及其子公司山东信商物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信商物资”）位于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部

分建筑物存在未按时办理建设手续的情形，该事项不构成违反住房建设相关法律

法规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目前通裕重工及信商物资未因该事项受到我局行政处

罚，上述手续正在补充办理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我局暂无要求通裕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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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商物资拆除相关建筑物的计划，该事项不影响通裕重工及信商物资对建筑物

的正常使用和生产经营，也不存在权属争议”。 

2020 年 9 月 17 日，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证明文件，载明：“因历史原

因，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裕重工”）及其子公司山东信商物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商物资”）位于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部分建筑物存在未按时办理建设手续的情形，该事项不构成违反不动产登记相

关法律法规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目前通裕重工及信商物资未因该事项受到行政

处罚，上述证照手续正在补充办理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目前上述未办理

建设手续的建筑物未被要求拆除，该事项不影响通裕重工及信商物资对建筑物的

正常使用和生产经营，也不存在权属争议”。同时，禹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亦出具

证明文件，载明“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系我局辖区内的企业，该企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遵守有关房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没有因其他违法有关房产管理相关规

定的行为而受到我局处罚的记录，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就上述事项，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综上，青岛宝鉴位于青岛即墨区的房屋及建筑物建设手续齐全，取得产权手

续正常推进中；发行人及信商物资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产业园区的相关房屋及建筑物，相关政府部门已书面确认办理证书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发行人未因此受到过行政处罚，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相关章节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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